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了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亚翔系统集成科

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翔集成”）将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66 号文核准，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336万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 4.94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 26,359.84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662.5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 20,697.34 万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全部到位。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出具大华验字[2016]001162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81,983,845.99

元，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91,378.66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1,531,215.77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68,397.90 元、支付转

账手续费 1,736.14 元和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5,974,971.30元）。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亚翔集成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亚翔集成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募集资

金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公 司 、 保 荐 机 构 分 别 与 中 信 银 行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支 行 （ 账 号 ：

8112001013100245603）、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账号：

006909801420700001）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账号：

1001200550）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

各方权利和义务，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执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年末余额（元） 备注 

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 
8112001013100245603 31,531,215.77 活期 

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006909801420700001 - 已销户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001200550 - 已销户 

合 计  31,531,215.77  

注：2019 年 7 月，公司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8112001013100245603）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杭州中欣晶圆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之申请作出（2019）浙 01民初 2138 号民事裁定并实施财产保全而被冻结。 

账户被冻结后，为保证研发中心建设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2019 年 8 月公司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新设立自筹资金账户(账号：8904007880******1521），在募集

资金账户未解冻前，募投项目资金支出由新设账户统一支出，拟待募集资金账户解冻后，公

司视情况予以置换或将结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2 月 21 日，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浙 01 民初 2138 号之二号民事裁定

书对公司中信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12001013100245603）解除冻结。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被冻结期间，公司使用浦发银行自筹资金账户继续对研发中心建设募

投项目投入。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浦发银行自筹资金账户支付研发中



心建设募投项目款 22,279,632.12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拓展洁净室工程营运资金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上述项目将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和产品竞争力，

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项目的效益将体

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20 年度内，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

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2020 年度）》（大华核字

[2021]000222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亚翔集成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亚翔集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亚翔集成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30日 

  



附表：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973,428.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1,378.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983,845.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注）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拓展洁净室工程运营资金项

目 
0.00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159,473,428.70  159,519,839.44 46,410.74 100.03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0.00 47,500,000.00 47,500,000.00 47,500,000.00 15,714,669.94 44,743,638.67 -2,756,361.33 94.20 
2020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07,500,000.00 207,500,000.00 206,973,428.70 15,714,669.94 204,263,478.11 -2,709,950.5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获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206,973,428.70 元，低于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207,500,000.00 元，不足部分

526,571.30 元由公司通过自筹解决。扣除上述不足部分，公司拓展洁净室工程运营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 159,473,428.70 元，实际投入

159,519,839.44 元，多出 46,410.74 元系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20 年完工并投入使用。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750万元，决算投入资金 4,958.90 万元，多出 208.90 万元由公司通过

自有资金补足。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支付该项目 2,246.40 万元，累计使用浦发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支付 2,227.96 万元，共

计支付 4,474.36 万元，剩余工程尾款及保固款 484.54 万元待到期后支付。 

注：本年投入金额中含有公司使用浦发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支付募投项目金额15,223,291.28元



 


